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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坪山区环卫一体化项目资金管理使用
绩效审计结果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区审计局

对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各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2 月至 2025

年 6 月环卫一体化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绩效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

审计结果公告如下:

一、被审计事项的基本情况

2023 至 2024 年,坪山辖区各街道参照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

明确的环卫服务项目计费标准、标段划分、考核体系及招标文件

范本等内容,开展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招标工作。本轮环卫一体

化服务项目资金预算指标总金额 67,855.95 万元，截至 2025 年

6 月，实际支出 65,772.43 万元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及各街道通过狠抓精细

管理、严格督导检查、深化“街区制”改革等做法，提高了全区

环卫工作的科学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水平，街道市容显著改观，

环卫工作成效显著提升。审计也发现，环卫一体化项目存在合同

履约监管不到位、多支付服务费用等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采购及合同订立管理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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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部分街道额外承担服务及设备购置费用，影响采购资金使

用效益。

2.个别街道未按招标文件约定要求供应商提交履约保证金。

（二）清扫保洁面积计费结算管理方面

1.部分街道未动态跟踪清扫保洁区域变化情况并按约定据

实调整计费面积，导致多付服务费用。

2.个别街道未及时根据测绘结果调整计费面积，导致多付服

务费用。

（三）项目人员配备管理方面

1.各街道对项目管理团队人员变更管理不到位，变更后的部

分管理人员资质与投标时承诺不符。

2.各街道合同履约监管不到位，项目供应商未为部分员工购

买社会保险、公积金或商业保险。

（四）环卫设备配备管理方面

1.个别街道对车辆设备配备履约监管不到位，未按约定对缺

配和未启用运行情况进行考核扣款。

2.部分街道未对大型环卫作业车辆未及时接入监管平台情

况进行考核扣款。

（五）监管平台管理方面

1.监管平台由商业机构管理，环卫监管数据安全性、可靠性

不足。

2.未有效监管替班车辆作业完成情况，影响履约监管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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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要求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坪山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

提出了相应的整改要求。

一是对采购及合同订立管理方面问题，要求街道加强采购需

求审查、合同签订及执行管理，按合同约定收回多付费用。

二是对清扫保洁面积计费结算管理方面问题，要求街道加强

清扫保洁服务面积动态跟踪及计费结算管理，有效监控履约过

程，收回多付服务费用。

三是对项目人员配备管理方面问题，要求街道商区主管部门

规范合同订立及履约管理，强化对管理人员变更的约束，合理确

定项目费用，积极落实环卫工人待遇改善政策。

四是对环卫设备配备管理方面问题，要求街道加强考核检查

和项目车辆设备配备监管，严格考核评价制度落实，对与履约要

求不符的事项及时进行处理。

五是对监管平台管理方面问题，要求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按

规定保障环卫监管数据安全可靠，会同街道完善监管平台系统功

能，规范监管平台信息管理；街道应当加强考核检查和项目人员

配备监管，并对与履约要求不符的事项进行处理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对于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被审计单位采取措施进行了整

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是对采购及合同订立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街道已收回多付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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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并组织专题业务培训，规范合同订立及执行管理。

二是对清扫保洁面积计费结算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街道收回多

付服务费用并开展专题培训，强化合同执行过程监管，安排专人

负责跟踪项目合同条款的日常执行情况。

三是对项目人员配备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街道在支付服务费时

已扣除多付费用，建立动态变更库加强人员配备监管；要求供应

商对未超过法定年龄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员工进

行补缴，对超过法定年龄的员工进行补发，对违约的项目供应商

进行扣款。

四是对环卫设备配备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街道督促供应商将所

有小型设备信息录入坪山区智慧环卫作业监管平台，核实小型设

备未正常运行的时间及缺配备情况并扣除相关费用；对车辆延时

录入系统和 GPS 延迟录入情况作出扣分扣款处理。

五是对监管平台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将坪山区智慧环卫作业监管平台服务器迁移部署至坪山区政务

云，印发监管平台车辆替班作业操作规范，建立车辆替班作业全

流程核查机制。各街道针对缺岗人员作出扣款处理，规范正常时

段替班作业系统操作，加强特殊时段申诉渠道佐证材料的审核监

管。


